
    立法會 CB(2)1985/01-02(01)號文件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的信頭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的信頭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的信頭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的信頭

敬啟者敬啟者敬啟者敬啟者：：：：

2002年 4月 17日行政長官公佈了擬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框架，就有關問責

制徵詢公眾意見，並將於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這個制度實施是為了解決有

權無責，不用為政策失誤乃至庸碌表現承擔政治責任，導致特區政府政令不暢，

效率低㆘，互相扯皮，內耗增多等現象，出發點總的是為了在瞬息萬變的內外經

濟環境㆗，提高政府的施政效率和應變能力。

我們海港工㆟將全力支持董建華先生提出『高官問責制』，同時祈望立法會

議員們為了香港大局出發，通過按時落實問責制，以革除弊端，提高效率，為香

港經濟早日復甦，為香港市民謀福祉。

此致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洪炳

㆝星小輪有限公司職工會主席：布林添

香港小輪集團公司職工總會主席：蔡六好

躉船貨艇運輸業工會理事長：張子英

新渡輪職工會主席：杜華勝

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理事長：梁榮佳

物流理貨職工會理事長:林錦儀

貨物裝卸運輸業職工會主席：陳明亮

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趙責強

港粵司機從業員協會主席：甄國信

水果蔬菜業職工會主席：謝亮枝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職工會主席：馮樹根

香港港口運輸業管理及文職僱員協會理事長：李玲桂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日期：2002年 5月 15日



    立法會 CB(2)1985/01-02(02)號文件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的信頭香港製造業總工會的信頭香港製造業總工會的信頭香港製造業總工會的信頭

致：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委員會

葉國謙議員

本會於五月十六日舉行執行委員會，就行政長官在 4 月 17 日公佈擬議的主

要官員問責制進行討論，現特向委員會提交㆘列意見。

(㆒)主要官員問責制符合基本法的行政主導原則。有利行政長官在任期內施

政理念的計劃性和整體施政效果，有利行政決策暢順和施政效率，有利政府各部

門統籌協調和運行機制，有利政府有效運用資源和迅速回應危機。

（㆓）主要官員問責制有利改善公務員架構制度。問責制官員脫離公務員編

制並進入行政會議，參與制訂政策，就政策推行直接廣泛接觸市民，聴取民意，

檢討成效，為決策成效承擔責任，改變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端。

（㆔）面對經濟不景和經濟結構轉型時刻，各界市民要求政府順應民意，改

變工作作風，提高施政效率。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要認真履行職責，勇於承擔、

敢於決斷，勤政為民，帶領市民衝破逆境，迎接廿㆒世紀的新挑戰。

本會謹具㆖述意見，支持行政長官擬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

㆓零零㆓年五月十六日

屬會：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港九五金工業總會

香港金屬製造業職工會、港九鞋業職業工會

港九絲織纖維工業職工會、香港印刷業工會

香港太古集團公司職㆘工會、香港玩具業職工會

香港南洋煙草公司職工會、香港服裝業總工會

製造業管理文職技術㆟員協會、製衣業職工會



   立法會 CB(2)1985/01-02(03)號文件

香港㆗華出入口商會的信頭香港㆗華出入口商會的信頭香港㆗華出入口商會的信頭香港㆗華出入口商會的信頭

香港㆗華出入口商會對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意見香港㆗華出入口商會對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意見香港㆗華出入口商會對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意見香港㆗華出入口商會對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意見

行政長官在符合《基本法》行政主導的政制安排㆘，重組現行的決策架構，

建議在其以㆘設立『㆔司十㆒局』的問責架構，問責局長可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本會認同問責制的原則和目標，亦同意有關安排應可減少過往政府跨部門統籌能

力不足、政令不通等問題。就具體運作而言，本會對問責制有如㆘意見:

第㆒、本會認為，主要官員問責制並沒有令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反而有助行

政長官把更多實質決策權㆘放予行政會議成員。

根據《基本法》第 54條，行政會議的角色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基本法》第 56條進㆒步提到行政會議的權責：『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

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

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採取的措施除外』。值得注意的是，假如行政長

官『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從《基本法》

的規定可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策的制度，既體現了行政主導的原則以及

行政長官的權威，同時也容許了行政會議對行政長官的決策，作出某種程度的制

衡，以免行政長官任意㆞獨斷獨行和偏離集體負責制。故此，行政會議並不是被

動㆞作為行政長官的決策顧問，而是較主動㆞去協助行政長官穩妥㆞作出決策。

本會認為，在主要官員問責制㆘，《基本法》賦予行政會議的功能並沒有改變，

反而當主要官員加入行政會議後，正如行政長官所言，他們各自要負責其範疇內

的所有事宜，包括政策構思、目標，制定、落實和效果等，亦要直接參與政府資

源分配的決定，可見行政會議成員較以往扮演更實質的決策角色。

第㆓、本會認為，主要官員問責制有助加強行政會議對立法會的問責性。

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而按《基本法》第 63 條，特區政府須要對立

法會『負責』，故此，盡管《基本法》没有明文規定，行政會議要向市民問責，

但行政會議作為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問接㆖也應向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立

法會負責。不過，㆒直以來，社會



㆖有不少意見認為，行政會議成員作風不夠透明，對外界甚少闡述他們的治港理

念：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亦令市民難以監察政府的最高決策層。立法會亦有議員

批評行政立法兩會溝通不足；行政會議每次決策之前，不必與立法會溝通；決策

之後也未必會積極游說立法會議員支持。本會認為，現時行政立法兩會不致於完

全缺乏溝通，但溝通確實有改善之餘㆞。本會相信，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後，應

有助改善有關問題。正如行政長官承諾，將來行政會議成員作為主要問責官員，

不僅要掌握民意，亦要就政策、立法、收費、公共開支的建議，爭取公眾和立法

會的支持。如此，應可加強行政會議與立法會的溝通合作，並有助行政會議的工

作合乎普遍市民的利益。

第㆔、本會希望主要官員問責制能吸納更多政府以外的㆟材。

問責制能否成功，制度設計是否妥善固然重要，但㆟材招攬亦屬關鍵，根據

《基本法》第 55 條，行政會議成員不僅來自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亦包括立法

會議員和社會㆟士。本會期望，隨著問責制在㆟事安排和資源運用㆖較舊架構更

靈活，行政長官應吸納更多具專業知識和經驗的賢能加入政府，令政府有更多新

思維應付新挑戰。

最後，鑑於高官問責制對政府施政的質素和效果影響重大，本會期望政府在

落實有關制度前，能盡量吸納社會各界意見，平衡各方利益，以便達至問責及改

善施政的效果。此外，本會希望政府能履行承諾，在適當時候檢討新架構成效，

包括問責官員及決策局的數目，並根據實際經驗，不斷改善問責制的職能和運作

模式，務求使政府政令暢通，真正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

㆓ 00㆓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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